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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赵清华 通讯员 李帅毅）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丰富新时代残疾人精神文化生
活，全面展示省残联成立以来山
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的杰
出成就，充分展现残疾人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山东省残疾人联
合会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举
办“ 学 党 史·颂 党 恩·跟 党
走”———《我的美好生活》征文比
赛。

征文面向在山东省内工作、

居住以及学习的持证残疾人及
全省残联系统残疾人工作者开
展，4月20日开始，7月31日结束。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虽身处
逆境，但心向阳光、心存感恩，活
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用自己的才智和汗水赢得了社
会的尊重，成就了自己的美好生
活，并成为帮扶其他弱势群体的
坚实力量。《我的美好生活》征文
比赛，以诗歌、散文、小说（小小
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及曲艺

（相声、快板、评书、脱口秀）四类

形式，用身边人、身边事和我们
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为主
要内容。

投稿作品题目自拟，题材、风
格、字数不限，形式可采用文字、
音频、VLOG短视频等，要求主题
鲜明、感情真挚，内容健康向上，
立意新颖独特，体现时代精神。稿
件须注明作者姓名、笔名、性别、
联系地址、联系方式，一并提供残
疾人证复印件（残疾人复印件请
统一发至组委会邮箱）。

投稿共分两种方式。方式

一：稿件投至《我的美好生活》征
文大赛组委会邮箱：c l x w b@
shandong.cn，省残联联系人：李
帅毅，电话0531-86158968；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联系人：赵清华，
电话18853180539。

方式二：下载齐鲁壹点客户
端，申请壹点号并发布文章作
品，标题格式为“美好生活｜作
品标题”（具体操作流程见文底
视频链接）。

本次征文比赛，参赛作品须
为原创，不得抄袭，否则将取消

参赛资格。主办方有权对征集作
品公开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
送、展览展示等。主办方将邀请
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征文作品进
行评审，在诗歌、散文、小说、曲
艺四类作品中分别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对获奖作
品颁发证书，并择优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等媒体进行刊发。

齐鲁壹点号申请流程及发
稿指南视频教程 h t t p s : / /
m . q l 1 d . c o m / n e w / v i d e o s /
15574466

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我的美好生活》主题征文活动今日启动

坐后排不系安全带，小心被罚款20元
济南首次开展机动车此类违法查处行动，将以教育引导为主

调查表明，驾驶人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约为系安全带的37.7
倍，前排乘客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约为系安全带的10 .6倍，后排
乘客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约为系安全带的3.1倍。

在发生正面撞车时，如果系了安全带，可使死亡率减少57%，侧面撞
车时可减少44%，翻车时可减少80%。车祸发生后，从车内甩出的司机乘
客，75%会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而系上安全带可起到90%的保护作用。

乘车系安全带能大大降低事故死亡率

全车全程全员都
要系安全带。4月19日
起，济南交警将针对全
车全员不系安全带展
开查处行动，后排乘客
不系安全带也在查处
范围。这在济南尚属首
次。依照法律规定，后
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可
以给予罚款20元的处
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逐步引导形成
系好安全带的行动自觉

济南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赵洪
铭介绍，目前，济南市驾驶人和副
驾驶乘车人已经养成了系安全带
的良好习惯，副驾驶和驾驶人系
安全带的比例达到99 . 5%以上。
但部分乘车人尚未养成乘车系安
全带的习惯。

此次查处目的不是处罚，将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加大劝
导查纠力度，逐步引导形成系好
安全带、安全文明出行的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实现法律效果、社
会效果和事故预防效果的统一。

交警将坚持现场查处与自动
抓拍相结合，根据出行特点，分析
梳理驾乘人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
的高发时段、重点点位、重点路
段，对汽车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

行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化管理。
结合查处酒驾、醉驾等现场执法
检查工作，同步检查驾乘人员特
别是后排乘车人安全带使用情
况，依法查纠未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违法行为。

积极推动客运行业联合检
查、定期通报的常态化工作机
制，确保实现客运行业安全带完
好可用，驾驶人提醒告知前后排
乘客。

重点路段重点车辆
是查处重点

济南交警支队宣传处处长
王宏斌介绍，此次查处行动目的
在于促成乘车人也养成上车系
安全带的习惯。针对后排不系安
全带，此次行动主要以教育引
导、现场纠正为主，结合处罚手
段，最终形成全员系安全带的氛
围。处罚主要针对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路等易发违法、事故的重
点路段，营运客车重点车辆，已

经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不系安全
带加重事故后果等情况。

具体处罚标准为：在高速公
路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
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

“《道交法》”）第51条、《道交法》第
90条，处以罚款50元的处罚。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
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依据

《道交法》第51条，《山东省高速公
路交通安全条例》（以下简称

“《高速条例》”）第11条，《高速条
例》第51条第3项，处以记2分，罚
款200元的处罚。

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
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依据《道
交法》第51条、《道交法》第90条，处
以记2分，罚款50元的处罚。

乘车人不系安全带：机动车
行驶时，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的，依据《道交法》第51条，

《道交法》第89条，处罚款20元的
处罚。

头条链接

机动车前后排都要系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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